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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今上午第10次答中外记者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法

制晚报》报道，14日上午，十一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在人民大
会堂金色大厅与采访大会的中
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
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
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
将现场直播温家宝总理会见中
外记者的实况。

据悉，这是温家宝上任以
来的第10次中外记者见面会。

统计发现，2003年至2011

年的9场发布会中，共有116次
提问机会，其中，外媒记者“抢
走”了 60次，占总提问次数的
52%。统计显示，每年除了国内
媒体之外，美国媒体在提问环
节从未“落单”过。

中国的内政位居被关注

问题的首位，其次是中国下一
步经济政策和对外关系问题，
这三类问题占了将近七成。

在116次提问中，国内政治
等问题被问及39次，内容包括
西藏、台湾问题，法律制度建
设，“人权”和“言论自由”等，而
西藏问题被问的次数最多，在
所有的提问词汇里西藏出现了
7次，属于高频词汇。

另外，记者还发现，在每年
的提问中，国内媒体和国外媒
体关注重点各不相同。国外媒
体最关心中国的政治，其次是
中国对各国的外交政策和态
度；而国内媒体最关心的则是
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次是
民生问题。

统计还显示，2009年成为
外媒记者提问的分水岭，之前

西方记者常拿“人权”说事，而
2009年以来，中国崛起和中国
模式成了主流，3年被问及4次。

专家表示，作为一个担当
国际义务的国家，它的行为决
策都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
外媒从关注中国内政到更加注
重经济走向，是中国国际影响
力提升、国际地位提升的一个
标志。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于
3月9日召开会议，逐条研究
了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法
律委员会认为，修正案草案
是可行的，同时，建议对修正
案草案作八处主要修改，修
改后的内容为：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押的，也可由其监护人、近
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2、对申诉或控告的处理
不服的，可向同级检察院申
诉；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
可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

3、对被害人、犯罪嫌
疑人人身进行检查，可以采
集指纹信息、血液尿液等生
物样本。

4、侦查终结的案件移
送审查起诉时，将移送情况
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
律师。

5、对二次补充侦查案件
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
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对于
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
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
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
起诉的决定。

6、涉及商业秘密案件
经申请可不公开审理。

7、证人无理由拒绝出
庭或作证，视情况予以训诫
或处十日拘留。

8、原审法院发回重审
的案件判决后，被告人上诉
或检察院抗诉的，二审法院
不得再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法律委员会建议修改决
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
政部特聘专家王名日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公益组织
信息公开制度已经起草完
成，制度规定慈善组织高管
将公开薪酬。而且，慈善事
业法作为一级法已经列入
今年的立法议程。

另外，针对广东放宽社
会组织登记制度，王名介
绍，目前基金会、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三个条例
的修订已经完成。这些条例
发布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
有望降低。 （宗合）

复核死刑案应当讯问被告人
此前表述为“可以讯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又作五处修改

据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霍小光 崔清新 周英峰）十一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
次会议13日听取和审议了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修改刑事诉讼

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康生作报告时说，3月11日上午，各
代表团审议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
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代表们普遍认

为，修改决定草案较好地吸收了代表
提出的意见，同意提请本次会议表决
通过。同时有的代表对修改决定草案
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胡康生说，法律委员会于3月

12日上午召开会议，对修改决定草
案进行了审议，逐条研究了代表提
出的审议意见。法律委员会认为，
修改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时提出
以下修改意见：

9日曾对草案

做出8处修改

慈善组织高管

有望薪酬公开

一、修改决定草案第五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
的权利。有的代表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二、修改决定草案第十八条中规定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还规定了对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
证的排除条件。有的代表提出，对已经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
证，还可以补正或者作出解释不妥。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这种情
况可限于在收集物证、书证时，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情形。建议将上述
相关规定修改为：“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
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
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三、修改决定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对人身进行检查的侦查措
施。有的代表建议将“采集指纹信息、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改为“提
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采纳这一意见。

四、修改决定草案第九十三条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
件，可以讯问被告人。有的代表建议将“可以”讯问被告人改为“应当”
讯问被告人。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五、修改决定草案第一百零八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
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
谅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有的代表提出，应明确在公诉案件
中，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建议将上述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
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
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13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图为大会
结束后，一名委员来到记者席拍摄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的屋顶。 中新社发

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拟入政府工作报告
此外还有8处重要修改

本报讯 据《法制晚报》报道，
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情
况说明目前已印发全体人大代表。

据介绍，根据出席十一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审议和全国政
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委员讨论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
报告进行了反复推敲和认真修改。
共修改19处，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
有9处。

其中，在政府工作报告“2012
年主要任务”中，报告拟将“加强校
车安全管理”改为“加强校车和校
园安全管理”，以更好地回应家长
和社会的期待，确保孩子们的人身
安全。此外，“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
制”也有望纳入报告，以发挥经济
激励作用、协调各方关系、保护生
态环境。

不仅如此，在“加强和改进信
访工作”方面，工作报告拟新增“健
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内
容，以充分反映民意，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扎实推进教育公平”一
段，将“全面实现‘两基’目标”改为

“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

段，将“制止太阳能、风电等产业盲
目扩张”一句，改为“防止太阳能、
风电设备制造能力的盲目扩张”。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一段增
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一段，在
“提高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
自治能力”一句后面，加上“发挥社会
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实施‘走出去’战略”一段，在
“支持‘走出去’的企业相互协同、
集群发展”一句后面，加上“规范发
展对外劳务合作”。

与此同时，国务院还表示，针
对代表们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的意
见，一些国务院尚未作出决定的重
大决策建议，一些关于特定地区、
特定领域工作的建议，报告中虽然
没有做文字修改，但将在实际工作
中注意吸收。

格相关新闻

14日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
议，决定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年
度计划、年度预算、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六
个决议草案表决稿和关于修改刑
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表决稿、关于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
问题的决定草案表决稿、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草案表决稿、澳门特别行政
区选举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
法草案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表决。

上午10时，十一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将举行闭幕会，表决各项
草案。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到3月9
日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共提
出议案489件，其中有关立法方面
的议案有477件，监督方面的议案
有8件，其他方面的议案4件。

综合新华社

今天上午
人大闭幕
表决刑诉法修正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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